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核查意见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业务办理》”）

和《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含

子公司）其他核心骨干员工，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符合本激励

计划的实施目的。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万国江先

生。万国江先生作为公司的领导核心，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发展战略等重大决策

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唐芬女士，唐芬女士现任公司运营总监，对公司的运营管理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

作用。 

本次激励计划将上述人员作为激励对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符

合《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以2022

年9月20日作为授权日/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30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777.60万份，向符合条件的30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0.40万股。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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